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旭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贡胜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龚军力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7,485,548,830.63

14,162,735,

420.48

2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686,967,363.56 6,547,113,301.93 2.1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37,595,

809.97

9.00% 3,760,387,609.48 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6,943,366.83 87.12% 150,299,549.68 4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5,159,127.00 -19.90% 55,966,522.69 -0.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67,571,033.25 13.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48 86.47% 0.0655 49.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48 86.47% 0.0655 49.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5% 0.00% 2.27% -0.5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48,138.6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1,118,563.6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238,789.4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091,557.7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80,906.98

合计 94,333,026.9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6,335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94% 733,436,597 71,602,929

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

整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69% 268,510,983 268,510,983

北京泰隆华胜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6% 72,600,000

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9% 38,914,383 冻结

14,828,

077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5% 35,640,000 冻结

35,640,

000

北京海胜航信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2% 32,687,048

广州金骏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32% 30,281,096

兴证证券资管－光大银

行－兴证资管鑫成16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1% 30,154,768

中国建设银行－银华核心

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8% 29,283,311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6% 19,80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

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661,833,668 人民币普通股 661,833,668

北京泰隆华胜科技有限公司 7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600,000

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38,914,383 人民币普通股 38,914,383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5,6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640,000

北京海胜航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687,048 人民币普通股 32,687,048

广州金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0,281,096 人民币普通股 30,281,096

兴证证券资管－光大银行－兴证资管鑫成16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0,154,768 人民币普通股 30,154,768

中国建设银行－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29,283,311 人民币普通股 29,283,311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

19,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800,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9,009,3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9,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构成《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一致行动人关系不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表科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102,418,660.27 175,788,914.22 -41.74% 主要系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76,802.23 -35,202,318.76 101.35%

主要系本期无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转回事项所致

投资收益 5,934,299.77 451,948.48 1213.05%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生的收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 114,296,122.50 25,475,907.60 348.64%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590,630.82 1,002,031.02 58.74%

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清理增加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764,212,930.96 -1,013,008,818.86 -74.16%

主要系本期加大对于电站投资及

股权投资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328,295,310.75 3,435,271,648.50 -32.22%

主要系去年同期公司发行债券及

增发新股所致

报表科目 报告期末 报告期初 本期增减 变动原因

长期股权投资 397,813,221.39 194,775,981.26 104.24% 主要系本期投资子公司所致

在建工程 2,597,032,790.72 1,834,224,914.77 41.59%

主要系公司工程项目投资增加所

致

工程物资 212,581,758.02 529,613,174.00 -59.86%

主要系本期工程项目建设所消耗

的储备物资增加所致

无形资产 162,494,553.32 110,424,823.19 47.15%

主要系本期专利及土地使用权增

加所致

开发支出 193,402,749.54 97,422,748.98 98.52% 主要系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30,794,057.15 302,082,825.65 274.33%

主要系本期预付工程设备款增加

所致

应付票据 1,526,597,703.92 544,053,527.12 180.60%

主要系公司采购规模增加导致的

票据结算量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825,246,481.36 542,413,259.72 52.14% 主要系公司采购规模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173,223,976.66 26,325,280.48 558.01% 主要系往来款项结算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3,285,254.67 16,173,515.38 -79.69% 主要系本期发放奖金所致

应交税费 27,102,917.75 6,380,114.14 324.80%

主要系本期利润增加导致应交企

业所得税增加以及收入增加导致

应交增值税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321,814,005.38 158,477,201.76 103.07%

主要系公司归还一年内到期的长

期借款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1,560,986,400.00 671,332,000.00 132.52%

主要系公司本期银行长期借款增

加所致

应付债券 3,271,587,389.91 2,496,915,738.01 31.03%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发行债券所

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3,158,943.42 1,985,460.59 59.10%

主要系公司预提部分利息收入所

致

实收资本 2,296,260,159.00 1,043,754,618.00 120.00%

主要系本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

致

注：公司围绕核心技术，加强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同时，利用独有知识产

权的半导体级CFZ单晶硅片和太阳能级CFZ单晶硅片分别引领功率半导体市场、高端太阳能硅片市场

并获得了天津滨海高新技术开发区相关部门4,000万元的资金支持，提升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高效光伏电站项目进展：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武川县高效光伏电站一期100MW光伏发电项

目首批30MW完成并网发电。

2015年

07月15

日

公告编号：2015-66公告名称：《关于武川县光伏电站项目

进展情况及复牌的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公司子公司中环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与鄂尔

多斯市鄂托克旗人民政府签署《鄂尔多斯市鄂

托克旗太阳能高效光伏发电项目战略合作协

议》，将在鄂托克旗境内建设1GW太阳能光伏

电站项目。

2015年

07月16

日

公告编号：2015-67公告名称：《关于与鄂托克旗人民政府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子公司中环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与赤峰

市翁牛特旗人民政府签署《赤峰市翁牛特旗太

阳能高效光伏发电项目战略合作协议》，将在翁

牛特旗内建设1GW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

2015年

07月20

日

公告编号：2015-68公告名称：《关于与翁牛特旗人民政府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子公司张家口中环能源有限公司与河北省

康保县人民政府签署《协议书》，将在康保县区

域内建设总装机容量为100MW的光伏发电项

目。

2015年

08月11

日

公告编号：2015-73公告名称：《关于与河北省康保县人民

政府签署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赛罕区20MW光伏电站示范项目全部完成并网

发电。

2015年

09月09

日

公告编号：2015-88公告名称：《关于子公司20MW光伏电

站示范项目并网的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公司子公司收到20MW风光耦合制氢示范工程

光伏发电配套项目备案的通知

2015年

09月10

日

公告编号：2015-89公告名称：《关于康保县环聚新能源有

限公司收到光伏电站项目备案的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红原县邛溪20MW光伏电站项目全部完成并网

发电。

2015年

09月15

日

公告编号：2015-91公告名称：《关于红原县邛溪光伏电站

项目并网的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公司子公司收到武川县300MW光伏电站二期

100MW光伏发电项目备案的通知。

2015年

09月16

日

公告编号：2015-92公告名称：《关于武川县300MW光伏

电站二期100MW光伏发电项目备案的公告》公告网站名

称：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子公司收到鄂托克旗100MW光伏发电项

目备案的通知。

2015年

09月24

日

公告编号：2015-97公告名称：《关于收到鄂托克旗

100MWp光伏发电项目备案通知的公告》公告网站名称：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公司股东天津中环电

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及天津药业集团有限

公司

公司股东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

限公司及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在

公司上市时做出的"关于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并已出具《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函》。

2007年04

月20日

长期有效

严格

履行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

团有限公司；天津渤

海信息产业结构调整

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

认购的中环股份2012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新增股份

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也不由中环股份回购该部分股份。

2012年12

月31日

2012年12

月31日

-2015年

12月31日

严格

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44.00% 至 67.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9,000 至 22,000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万元）

13,210.7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通过不断调整、优化产品结构的同时，工艺技术改进升级和自动化水平逐步提

高，使公司产品在行业内优势显著，销售规模、销售收入、利润都有所增加；公司差

异化产品的竞争策略和自主知识产权新技术应用，使公司综合竞争力持续提高，盈

利能力持续提升。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129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

2015-102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7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以电子邮件送达各位董事、监事。 董事应

参会10人，实际参会10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 会议表决以董事填写《表决票》的记名表决及传真方式进行，在公司一名监事监督下统计

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票10票，赞成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投资组建天津环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详见公司刊载于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关于投资组建天津环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表决票10票，赞成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呼和浩特市曙光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详见公司刊载于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关于投资设立呼和浩特市曙光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公告》。

表决票10票，赞成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1、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20,000万元人民币，敞口额度不超

过10,000万元人民币。 期限一年，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

期限一年，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票10票，赞成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1）《关于为华夏聚光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沈浩平先生对此子议案回避表决。

（2）《关于为环欧国际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暨的议案》

表决票10票，赞成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此议案还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六、审议通过《关于董事长变动的议案》

详见公司刊载于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关于董事长变动的公告》。

表决票7票，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张旭光先生、沈浩平先生及独立董事陆郝安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此议案还需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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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7日

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以电子邮件送达各位监事。 监事应参会3人，

实际参会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 会议表决以监事填写《表决票》的记名表决及传真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监事会全体成员一致认为：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票3票，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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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组建天津环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投资基本情况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与日本G.M.G� ECOENERGY� CO.,LTD（以

下简称：G.M.G公司）共同出资组建天津环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组建天津环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议

案》，同意公司与日本G.M.G公司共同投资组建天津环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股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属于公

司董事会审议决策事项。

4、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情况介绍

G.M.G公司，系G.M.G（集团）有限公司的日本子公司，于2000年2月注册成立。 主要研发、生产太阳

能、风能等新型能源相关产品、成套设备、相关配件及软件、太阳能发电站的设计、建设应用，销售自产产

品，提供相关售后服务及太阳能技术咨询服务。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投资组建天津环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相关事宜如下：

1、公司名称（拟）：天津环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拟）：7,000万元

3、出资比例（拟）：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48.57%；

G.M.G� ECOENERGY� CO.,� LTD�持股比例51.43%。

4、注册地址（拟）：天津市西青区华科大街3号

5、经营范围（拟）：半导体材料、半导体器件及相关产品、太阳能材料、太阳能硅棒（锭）和硅片及相

关产品、太阳能电池片、电池组件等的开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上述相关生产设备及零部

件的开发、生产、销售；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风能项目的技术开发及管理；新材料、电子信息、机电一体

化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及转让。 （以登记机关核发的营业执照记载项目为准，涉及许可审批的经营范

围及期限以许可审批机关核定的为准）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投资组建天津环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将进一步实现公司“全国化产业布局、全球化商业布

局”的发展战略，提高公司在新能源光伏领域的竞争力，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的综

合实力。

2、合作双方尚需履行相关决策、审批等程序，以生效后合资合同为准。

3、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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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呼和浩特市曙光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投资基本情况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中环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环能源” ）拟在项目开发地呼和浩特市投资设立呼和浩特市曙光新能源有限公司，作为赛罕区

光伏电站项目的实施主体开展项目建设及运营工作。

2、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呼和浩特市曙光新能源有限公司的

议案》，同意投资设立呼和浩特市曙光新能源有限公司。

3、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拟）：呼和浩特市曙光新能源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拟）：7,531万元

3、注册地址（拟）：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金桥经济开发区宝力尔街

4、出资比例（拟）：中环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5、法定代表人（拟）：鄂亦农

6、经营范围（拟）：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电能的生产和销售；光伏电

站的综合利用及经营；光伏发电技术咨询服务；光伏发电物资、设备采购。 （以登记机关核发的营业执照

记载项目为准，涉及许可审批的经营范围及期限以许可审批机关核定的为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投资设立呼和浩特市曙光新能源有限公司，作为赛罕区光伏电站项目的实施主体，开展项目

地光伏电站项目的建设及运营工作。

2、公司投资设立项目公司有利于加快公司在内蒙古地区新能源电站项目的运作实施，以提高公司

高效光伏电站的市场运营空间。

3、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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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申请

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事项的简要情况

（1）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环股份” ）子公司华夏聚光（内蒙古）

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聚光” ），拟向中国建设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25,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一年。

以上贷款由公司提供担保，并对其到期偿付承担连带责任。 华夏聚光拟用现有及未来的生产设备、

土地使用权和厂房作为反担保并承诺支付公司贷款金额2%的担保费用。

（2）公司子公司天津环欧国际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欧国际” ），拟向中信银行天津分行

申请贸易融资额度3,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一年。

以上融资由公司提供担保，并对其到期偿付承担连带责任。

2、本次披露的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本次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公司2015年10月

27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沈浩平先生对华夏聚光申请贷款25,000万元的

事项进行了回避表决。

以上事项还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华夏聚光2013年11月11日注册成立。

名称：华夏聚光（内蒙古）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桥经济开发区宝力尔街

法人代表：沈浩平

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

业务范围：光伏系统的生产、销售、研发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光伏项目的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截止2014年12月31日，华夏聚光总资产75,427.56万元，净资产39,194.01万元，2014年1-12月实现

营业收入0万元，实现净利润-805.99万元（经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环欧国际成立于2011年7月14日。

名称：天津环欧国际硅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美洲路一期封关区内

法人代表：王彦君

注册资本：46,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的自

主经营。

截止2014年12月31日，环欧国际总资产226,925.52万元，净资产42,459.03�万元，2014年1-12月实

现营业收入600,591.46�万元，实现净利润4,411.98�万元（经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华夏聚光、环欧国际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本次申请银行贷款主要是用于满足该公司生产经营的需

要,是根据其经营目标及资金需求情况确定的，有利于其长效、有序发展，公司为其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

股东的利益。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为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及关联交易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

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

规定。 本次担保是为了支持该公司各业务更好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1）上述关联交易已经中环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

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中环股份《公司

章程》等有关审议程序和审批权限的规定；

（2）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为支持参股公司发展为其银行贷款提供的有偿担保，参股公司拟用其生

产设备、土地使用权等作为反担保并承诺支付公司贷款金额2%的担保费用。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除本次新增担保，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315,986万元，实际累计对外担保额为216,

072.18万元。 本次担保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为人民币343,986万元（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额为318,986万元，为参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为25,000万元），占2014年末公司经中审华寅五洲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归属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52.54%。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先认可函；

3、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申请银行贷

款提供担保及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129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

2015-108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长张旭光先生因工作及年龄的原因，不再

担任公司董事长、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召集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等职务，离职后不在公司及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现拟聘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沈浩平先生担任董事长、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召集人及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委员；公司独立董事陆郝安先生担任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公司董事会人数不会

因张旭光先生的离任而低于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最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董事会的正常工作。

公司及董事会对张旭光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 兢兢业业的工作以及在公司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重

要贡献表示诚挚的敬意与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7日

董事长：丘亮新

2015年10月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丘亮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辉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恩惠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9,209,595,960.04 7,957,952,283.39 1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062,490,222.11 1,456,239,505.21 -27.0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12,570,879.71 0.00% 1,514,424,871.62 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97,008.86 -98.89% 71,855,092.28 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2,198.36 -99.81% 28,130,013.05 -56.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33,424,827.62 188.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 -100.00% 0.18 5.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 -100.00% 0.18 5.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3% -1.44% 6.58% 1.6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581,830.9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0,0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20,352.08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43,431,474.1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8,254.90

减：所得税影响额 44,481.0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4,158.03

合计 43,725,079.2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759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福建建工集团总公司 国家

30.68

%

119,472,

040

30,674,

435

质押

49,620,

000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64

%

80,392,385

24,396,

425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其他 4.23% 16,489,600

董敏

境内自然

人

1.38% 5,388,283

寿稚岗

境内自然

人

0.91% 3,550,09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社会责任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3% 2,854,912

中国农业银行－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8% 2,650,840

姚学芹

境内自然

人

0.59% 2,297,509

牛飞

境内自然

人

0.54% 2,090,000

牛凤瑞

境内自然

人

0.48% 1,858,7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福建建工集团总公司 88,797,605 人民币普通股 88,797,605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5,995,960 人民币普通股 55,995,96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16,489,600 人民币普通股 16,489,600

董敏 5,388,283 人民币普通股 5,388,283

寿稚岗 3,550,098 人民币普通股 3,550,09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社会责任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54,912 人民币普通股 2,854,912

中国农业银行－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650,840 人民币普通股 2,650,840

姚学芹 2,297,509 人民币普通股 2,297,509

牛飞 2,0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90,000

牛凤瑞 1,858,7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8,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福建建工集团总公司与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同属福建省国

资委监管，与其他八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他八名股东关联关系

未知。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本期货币资金较上年末增长45.71%，主要是本期银行借款放款，资金尚未投放以及国际工程板块

资金回笼所致。

2、本期预付账款较上年末增长69.95%，主要是本期预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3、本期其他应收款较上年末增长57.12%，主要是本期代垫合作项目款项增加所致。

4、本期在建工程较上年末增长39.18%，主要是国外工程承包项目营地建设投资增加所致。

5、本期短期借款较上年末增长68.43%，主要是本期短期借款放款所致。

6、本期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末下降50.55%，主要是年初计提的应付职工薪酬本期发放所致。

7、本期应付利息较上年末增长170%，主要是本期计提银行利随本清利息所致。

8、本期其他应付款较上年末增长83.88%，主要是本期向母公司借款增加以及应付购买北京武夷少

数股东股权的剩余款项所致。

9、本期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上年末下降54.04%，主要是银行借款到期所致。

10、本期长期借款较上年末增长42.74%，主要是本期长期借款放款所致。

11、本期资本公积较上年末下降88.96%，主要是本期收购北京武夷和南平名仕少数股东股权所致。

12、本期少数股东权益较上年末下降37.95%，主要是本期收购北京武夷和南平名仕少数股东股权所

致。

（二）利润表项目

1、本期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长68.96%，主要是本期房地产公司计提的营业税及土增税较

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2、本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64.86%，主要是本期汇兑损失，及银行借款增加相关的利息支出、

银行顾问费等筹资费用增加所致。

3、本期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长5417.75%，主要是子公司福建南平武夷名仕园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存货减值所致。

4、本期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3878.19%，主要是本期处置3家子公司以及处置惠泉啤酒股票投

资所得收益。

5、 本期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131.45%， 主要是本期赔偿利得和违约利得较上年同期增加所

致。

6、本期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长71.03%，主要是本期本期赔偿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7、本期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53.73%，主要是香港武夷集团有限公司认定为居民企业免征境

外企业所得税，调整所得税费用所致。

8、本期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下降109.43%，主要是本期少数股东投资的公司亏损增加所致。

9、第三季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98.89%，主要是本期汇兑损失大幅增加

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188.28%，主要是本期房地产项目投入及工程

预付款等经营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2、本期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63.43%，主要是本期收购北京武夷等部分股

权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3、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203.06%，主要是本期金融机构借款等筹资活

动现金流入较上年同期增加约12亿元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福建建工集

团总公司;

福建省能源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在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支持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在股东背景

相类似（特指主要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均为福

建省国资委）的第一家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后

三年内拟定包括公司管理层、核心技术骨干、核

心业务骨干等人员在内的股权激励对象范围内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具体的股权激励方案由董

事会拟定，并在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后实施。

2006年08月

11日

9999-

12-31

正常履

行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福建建工集

团总公司

福建建工主要从事境内内资工程承包业务。 福

建建工和中国武夷自身投资或者合资兴办的经

济实体或建设项目，双方分别有优先承包权。 福

建建工将不会在中国境内外从事或发展与中国

武夷主营业务相竞争或构成竞争的业务；如中国

武夷开拓新的业务领域，中国武夷享有优先权，

福建建工将不再发展同类业务。

1997年05月

08日

9999-

12-31

正常履

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福建建工集

团总公司

福建建工主营业务为国内工程施工总承包、国家

援外工程项目总承包，今后在主营业务上也不会

与上市公司中国武夷存在同业竞争问题。

2010年06月

22日

9999-

12-31

正常履

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期末持有惠泉啤酒股票1,215万股，占其总股本的 4.86%，期末账面价值1.215亿元。 2015�年

1-9月份，公司累计减持惠泉啤酒股票约326.26万股，产生收益约4,294.55万元。另外，公司于2015年7月

30日至2015年7月31日通过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兴证资管阿尔法2015128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增

持惠泉啤酒股份33.24万股，期末账面价值332.40万元，占其总股本的0.13%。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797

证券简称：中国武夷 公告编号：

2015-132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1月3日下午2：30

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89号置地广场4层公司大会议室

会议方式：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24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决定于2015年11月3日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2015年10月1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

《关于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5-126)，具体内容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召集，经董事会五届24次会议决议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时间、方式：

（1）现场会议于2015年11月3日(星期二)下午2：30召开。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1月3日（星期二）上午9：30～

11：30，下午1：00～3：00；

（3）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1月2日15：00至2015年11月

3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

票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5、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10月28日。 在股权

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6、会议地点：福州市五四路89号置地广场4层本公司大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1： 关于南京武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南京名仕园置业有限公司3亿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以上议案于2015年10月14日经公司5届董事会第24次会议审议通过。 内容详见2015年10月16日刊

登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公告编号分别为2015－124、

127）。

三、会议登记方法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居民身份证、股东深圳证券帐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还需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代理人居民身份证。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股东深圳证券帐户卡、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或法定代表人证明、本人居民身份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和代理人居民身

份证。

3、股东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二）登记时间：

2015年11月2日上午8：00—12：00，下午2：30—5：30

（三）登记地点：

福建省福州市五四89号置地广场4层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 360797

2、投票简称：武夷投票

3、投票时间：2015年11月3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武夷投票”的“昨日收盘价”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议案1。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

申报。

表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1

关于南京武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南京名仕园置业有限公司3亿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1.00

（3）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

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2�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4）本次股东大会只有一项议案，不设“总议案” 。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1月2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5年11月3日下午3：

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

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公司可以写明具体的

身份认证流程。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一）现场会议联系方式：联系人：林金铸 罗东鑫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五四89号置地广场4层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350003

电话：0591-83170122� 83170123传真：0591-83170222

电子邮箱：gzb@chinawuyi.com.cn

（二）会议为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5届24次会议决议。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8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居民身份证号： ）代表本人(公司)出席贵公

司于2015年11月3日在福州市五四路89号置地广场4层公司大会议室召开的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 本委托书仅限该次会议使用，具体授权情况为：

一、代理人是否具有表决权：

□是□否

如选择是，请继续填选以下两项，否则不需填选

二、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指示：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填写票数，“√”默认为

持股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备注

1

关于南京武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南京名仕园置业有限公司3亿元银

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如果未作具体指示，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否

委托人身份证号:

营业执照号码(委托人为法人的)：

持股数：

股东深圳证券帐户卡号：

代理人签名：

股东签名(委托人为法人的需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委托人为法人的)：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797

证券简称：中国武夷 公告编号：

2015-131

证券代码：

002129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

2015-104

B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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